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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資培育制度維護標準作業流程 

 

 

 

師資培育制度維護 

每年 2月召開師培檢討

修訂會議 

每年 3月召開全院各職

類師培計畫檢討修訂

會議 

依檢討修訂會議結果

更新教師培育制度 

收集各職類當年度更

新的教師培育計畫書

及教師獎勵辦法 

各職類完成更新並匯集成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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